安市监〔2023〕16号
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的通知
系统各单位：
现将《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5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全县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有效预防和积极应对市场监管突发事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市监办函〔2019〕31号）和《福建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市监应宣〔2021〕22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市场监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县市场监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包括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药械化（含疫苗）安全突发事件、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以及其他市场监管业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第三条　市场监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根据突发事件的等级，分级组织应急处置。

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系统上下、内外的协调联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和影响。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着力加强风险监测和防范，及时发现安全事件苗头，防患于未然。

科学严谨，依法处置。充分利用科学手段和技术装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县局成立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局领导小组”）（附件1），负责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和省、市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工作部署，负责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决策指挥，研究解决市场监管应急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局领导小组组长由局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其他局领导担任，局各股室、队负责人为成员。

第五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该项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机构，由其承担县市场监管局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工作，统一指挥、组织协调、部署开展该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第六条  应急指挥机构组长根据突发事件事项和响应级别由县市场监管局主要领导或突发事件涉及的主要分管领导担任，成员为涉及的有关股室、执法大队、计量所及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根据需要可增补有关专家。

第七条  应急指挥机构下设综合协调、调查处置、新闻宣传、专家咨询、后勤保障等工作组。工作组人员由突发事件涉及的相关业务股（室、队）、各市场监管所等组成。各工作组主要职责分工如下：

综合协调组：由主要涉及的股室牵头，会同办公室、法规股等，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各工作组开展处置工作，解决应急处置中的重大问题，突发事件信息接报和统计等工作。

调查处置组：当日带班领导负总责，属地市场监管所及当日值班备勤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处理难度较大、执法力量薄弱的市场监管所在处理事故确有困难时，经报局当日值班领导同意，抽调执法大队及相关业务股室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共同处理，主要负责调查事件发生原因，评估事件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处置工作。

新闻宣传组：由办公室牵头，机关各股室、属地市场监管所、执法大队配合。主要负责事件调查处置的对外宣传报道和信息发布工作，以及该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测、研判等工作。

专家咨询组：由主要涉及的股室牵头，协调市局有关单位抽调相关专家组成，主要负责提供专业指导和决策、建议。

后勤保障组：由办公室、法规股、财装股、审批股、非公党建等股室依据各自职责，主要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期间做好车辆、生活、经费、物资等保障和信息发布、法律救济、善后处置等工作。

第三章 应急响应机制

第八条　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突发事件发生报告后，应迅速核实情况、评估危害，第一时间报告局领导小组，同时，组织县局相应股室起草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经局领导小组组长审核后报告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特别重大、重大级别事件，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应在30分钟内以电话形式向县委县政府、市市场监管局报告初步情况，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同时，组织县局相应股室、执法大队、市场监管所开展分析研判和指定专项工作组开展先期处置。
第九条　发生市场监管领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时，由突发事件涉及的主要股室分管领导提出应急响应建议，经局领导小组组长审核后，报县委县政府及市市场监管局等上级批准后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第十条　发生市场监管领域一般突发事件时，由当日值班领导主要负责应对。突发事件涉及的相关股室应保持关注，跟踪事件发展动态，必要时可提供响应的指导、帮助。

突发事件影响范围较大，涉及2个以上乡镇的，由当日值班领导提出应急响应建议，报县局领导小组批准启动专项应急预案。

第十一条　突发事件被有效控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根据突发事件响应级别的审批权限及实际工作需要，经批准后终止响应。

第十二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应当根据应急预案规定，对处置过程进行全面总结评估，提出改进措施。

第十三条　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应统筹协调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开展突发事件的舆情跟踪，协调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

第四章  信息报告

第十四条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应遵循“党政同责、分级负责、逐级上报、口径一致”的原则，各相关业务股室应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开展风险监控，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第十五条　相关信息报告范围，依据法律法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市市场监管局、县委县政府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六条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的内容应当准确精炼，包括：信息来源、发生时间、地点、基本情况、初步原因、初判等级、影响程度和先期处置情况、发展趋势评估等。

第十七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市场监管所或县局各股室发现突发事件后，应在15分钟以内以电话形式报告当日值班人员事件主要情况，值班人员接到突发事件后填写《安溪县市场监管局突发事件接报表》（附件2）同时向当日带班领导报告，并根据突发事件核实情况以及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续报，特殊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
第十八条　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报告依照“初报事件要素、续报事件详情”的原则，按初报、续报、结报分步分重点报送。

（一）初报。报告事件名称、初步判定的事件类别和性质、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涉及单位或区域范围、致病致死人数、主要的临床症状、可能原因、已采取的措施、已报告和通报情况、报告单位、报告时间、报告人员及联系方式等，填具《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初报）》（附件3）。

（二）续报。报告事件的当前判定等级、发展与变化情况、调查核实情况、处置进程、事件的原因或可能因素、势态评估、控制措施等内容。同时，填具《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续报）》（附件4），对初报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正。重大及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至少按日进行续报，向县局对应股室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并抄送局领导小组办公室。续报可根据事件进展多次进行，直至事件调查处理结束。
（三）结报。事件结束后，应进行结案信息报告。在确认事件终止后15日内，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形成书面材料上报至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管业务工作之外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　县市场监管局有关股室依据省、市有关规定和应急管理需要，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完善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许锦斌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林友双  党组成员、副局长

        蔡旭灿  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

        陈  曦  党组成员、副局长

        高剑平  党组成员、食品安全总监

杨文剑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白超宇  办公室主任

吴玲玲  人事教育股股长

蔡宝铸  财务装备股股长

许祺丹  政策法规股股长

吴晓萍  应急协调股股长

陈志山  行政审批股股长

高剑峰  企业监管股股长

林辉灿  价格监督与反不正当竞争股股长

白安妮  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管股股长

王湘宜  消费者权益保护股股长

肖逢加  知识产权监管股股长

钟尔佳  质量标准计量管理股副股长            陈连城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股长

林育富  食品监管股股长

张翼飞  餐饮监管股股长

黄生地  药械监管股股长

王长洪  非公党建办主任

陈育隆  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张阳川  计量所所长

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职务如有变动，由接替该职务的同志自然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附件2

安溪县场监督管理局突发事件接报表
	报告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单  位
	

	报告时间
	

	涉及类别（√）
	（ ）食品  （ ）药械化 （ ）特种设备 （ ）工业产品质量

（ ）传销   （ ）广告    （ ）网络交易  （ ）敏感舆情  

（ ）其他：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发生单位
	

	基本情况
	

	采取措施
	

	接报人
	
	带班领导意见
	

	局领导批示
	


附件3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初报）
	涉及类别（√）
	（ ）食品   （ ）药械化  （ ）特种设备  （ ）工业产品质量
（ ）传销   （ ）广告    （ ）网络交易  （ ）敏感舆情  

（ ）其他：                   

	事件名称
	

	事发地点
	
	涉及单位
	

	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初判等级（√）
	（  ）一般（Ⅳ级）        （  ）较大（Ⅲ级）
（  ）重大（Ⅱ级）        （  ）特大（Ⅰ级）    

	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事件概况，报告和通报情况，已采取的措施等）


	报告单位
	
	报告时间
	

	报告人
	
	联系方式
	电话：
手机：
传真：

	职  务
	
	
	


附件4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续报）
	事件名称
	

	当前事件
等级判断
（√）
	（  ）一般（Ⅳ级）         （  ）较大（Ⅲ级）
（  ）重大（Ⅱ级）         （  ）特大（Ⅰ级）

	事件进展情况：（主要包括事件调查核实情况，处置进展情况等）


	续报单位
	
	续报时间
	

	报告人
	
	联系方式
	电话：
手机：
传真：

	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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